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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7：出具保留意见的财务报表审计报告情况（截至 2024

年 4 月 29 日）

ST 万林。亚太(集团)会计师事务所(特殊普通合伙)出具

了保留意见的财务报表审计报告，形成保留意见的基础内容

如下：

裕林国际木业有限公司（包含其下属子公司利通（香港）

发展有限公司）原为公司合并范围内控股子公司，2023年 7

月万林物流公司将裕林国际木业有限公司转让给公司实际

控制人樊继波控制的共青城铂宸投资有限公司，利通（香港）

发展有限公司作为裕林国际木业有限公司下属公司也随之

转让。2022年 11月万林物流公司下属子公司上海迈林国际

贸易有限公司向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发起诉讼，要求利通

（香港）发展有限公司全额返还预付的货款，2023年 7月上

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宣判上海迈林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胜诉，

但截至本报告日，利通（香港）发展有限公司尚未偿还该货

款。如财务报表附注六（一）、6 所述，截止 2023 年 12 月

31 日万林物流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上海迈林国际贸易有限公

司、靖江盈利港务有限公司、万林国际(香港)有限公司应收

关联方裕林国际木业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利通（香港）发展

有限公司 9,555.40万元，坏账准备金额 0元，我们未能就上

述预付款项的可回收金额获取充分、适当的审计证据。

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执行了审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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准备计提的准确性，无法判断相关事项对 2023 年度财务报

告的影响。

2、2021年 8月 18日茂化实华与晶惠公司共同设立湖北

实华，注册资本 5,000.00万元，茂化实华出资 2,550.00万元，

出资比例 51.00%。2022年 1月 24日湖北实华增资扩股，茂

化实华出资比例变为 25.50%，长期股权投资由成本法变更为

权益法核算。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，茂化实华长期股权

投资期末账面价值为 2,601.99万元。

2023年 4月 20日，茂化实华与广东海集实业发展有限

公司签订《股权转让协议》，以 2,550.00 万元对价转让所持

湖北实华 25.50%股权。2023 年 4 月茂化实华收到股权转让

款 1,300.00万元。截至报告日，余款尚未收回，广东海集实

业发展有限公司请求解除协议，返还支付的款项。茂化实华

对湖北实华长期股权投资未办理工商登记变更。

茂化实华对湖北实华长期股权投资全额计提资产减值

准备，由于我们无法获取湖北实华 2023年末资产状况、2023

年度经营情况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，也无法实施其他替代程

序确认计提长期股权投资减值的准确性。

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执行了审计

工作。审计报告的“注册会计师对财务报表审计的责任”部

分进一步阐述了我们在这些准则下的责任。按照中国注册会

计师职业道德守则，我们独立于茂化实华，并履行了职业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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德方面的其他责任。我们相信，我们获取的审计证据是充分、

适当的，为发表保留意见提供了基础。

加加食品。中审华会计师事务所(特殊普通合伙)出具了

保留意见的财务报表审计报告，形成保留意见的基础内容如

下：

如财务报表附注十五、其他重要事项(二)、其他对投资

者决策有影响的重要交易和事项 4 所述,本报告期,加加食品

公司及子公司加加食品(宁夏)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委托关联方

宁夏可可美生物工程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"宁夏可可美")和宁

夏玉蜜淀粉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"宁夏玉蜜")代加工味精,形成

代加工损失 5,118.04 万元,加加食品公司将该损失确认为应

收宁夏可可美及宁夏玉蜜欠款计入其他应收款,形成关联方

资金占用。

对于此事项,我们无法获取充分、适当的审计证据判断该

应收款项形成的原因、性质及可收回性,也无法判断上述关联

交易的公允性和商业合理性。

ST 摩登。中喜会计师事务所(特殊普通合伙)出具了保留

意见的财务报表审计报告，形成保留意见的基础内容如下：

（一）投资南京嘉远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事项

如附注六、8所述，贵公司 2021年通过子公司佛山泰源

壹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对南京嘉远新能源汽车

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南京嘉远”）增资人民币 24,000万元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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占南京嘉远 16.70%的股权。截至 2023年末，该项投资已计

提公允价值变动 23,486.23万元，账面价值 513.77万元。

截至本报告出具日，尽管我们对南京嘉远投资进行了函

证、访谈、分析性复核等程序，但是我们仍无法获取充分适

当的审计证据，判断上述交易的合理性。

（二）子公司旗下澳门 3500店在 2021年度海外大额采

购商品事项

如财务报表附注六、6所述，子公司旗下澳门 3500店铺

于 2021 年上半年采购 84,299,544.39 澳门元商品，该批商品

当年销售金额为 0，2022 年度及 2023 年度仅有零星销售；

截至 2023年末，上述商品账面原值 78,318,006.46澳门元（折

合人民币 69,209,622.31元），公司管理层对其计提存货跌价

准备 78,221,598.54澳门元（折合人民币 69,124,426.63元），

账面价值 96,407.92澳门元（折合人民币 85,195.68元）。

虽然我们对采购涉及的部分供应商进行了函证、访谈、

分析性复核等我们认为必要的审计程序，但由于关键审计证

据的缺失，我们仍然无法判断该交易的合理性。

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执行了审计

工作。审计报告的“注册会计师对财务报表审计的责任”部

分进一步阐述了我们在这些准则下的责任。按照中国注册会

计师职业道德守则，我们独立于贵公司，并履行了职业道德

方面的其他责任。我们相信，我们获取的审计证据是充分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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适当的，为发表保留意见提供了基础。

保力新。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(特殊普通合伙)出具

了保留意见的财务报表审计报告，形成保留意见的基础内容

如下：

1.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对营业收入

执行了包括检查、询问、函证、访谈等审计程序。截至审计

报告出具日，我们对营业收入中的经销商客户收入共计

1,587.87万元实施延伸审计程序后仍不足以获取充分、适当

的审计证据，也无法实施满意的替代审计程序，我们无法判

断其是否具备商业实质。

2.如财务报表附注二、2所述，截至 2023年 12月 31日，

保力新公司营运资金短缺，营业收入较低且扣非前后净利润

均大幅亏损，经营活动现金流持续为负值。这种情况表明存

在可能导致对保力新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重

大不确定性。

3.2020年 4月，保力新公司破产重整过程中，经破产法

院同意，将从原子公司深圳市沃特玛电池有限公司所接收的

抵债车辆 703台，以 2,800.00万元价格出售给北京锦亿天辰

电气设备有限公司（简称“锦亿天辰”）；2020年 6月，保力

新、锦亿天辰、中山慧通新能源有限公司（简称“中山慧通”）

又签订协议将锦亿天辰的权利义务转让给中山慧通。截至

2023年末，上述交易货款尚有 1,980.40万元未收回。保力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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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的关联方莘县智博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 2020 年曾向

中山慧通借出资金 930.00万元。由于无法确定保力新公司与

中山慧通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，因此前任会计师对 2022

年度财务报表出具了保留意见。

我们在对 2023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过程中实施了必要的

核查程序，但仍无法获取充分、适当的审计证据，以判断保

力新公司与中山慧通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。

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执行了审计

工作。审计报告的“注册会计师对财务报表审计的责任”部

分进一步阐述了我们在这些准则下的责任。按照中国注册会

计师职业道德守则，我们独立于保力新公司，并履行了职业

道德方面的其他责任。我们相信，我们获取的审计证据是充

分、适当的，为发表保留意见提供了基础。

ST 天喻。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(特殊普通合伙)出具

了保留意见的财务报表审计报告，形成保留意见的基础内容

如下：

（1）①2022年 5月 25日，天喻信息向两家不同芯片代

理商支付采购保证金 2,500.00万元和 1,400.00万元，两家代

理商在收到保证金后转至同一公司。由于未实现采购，上述

保证金已于 2023年 4月 13日原路退回。

②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，天喻信息应收某代理商

1,249.05万元，系其未及时将客户回款支付给天喻信息所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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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查其将该款项拆借给第三方公司。第三方公司的注册地址

与上述两家芯片代理商的注册地址在同一办公区域。该代理

商已于 2023年 4月 11日向天喻信息支付上述款项。

对于上述资金往来的事项，我们未能进行资金穿透，无

法获取充分、适当的审计证据以支持其商业合理性及财务报

表列报的准确性，无法判断是否存在关联方资金占用，也无

法确定是否有必要对上述金额进行调整。

（2）截至 2023年 12月 31日，天喻信息应收某代理商

11,885.99万元，系其未及时将客户回款支付给天喻信息所致。

经查其将该款项拆借给第三方公司。该事项所涉及的代理商

和第三方公司与（1）②所述事项中的代理商和第三方公司

一致。该代理商已于 2024年 4月 24 日、2024年 4月 25日

向天喻信息支付上述款项。我们未能进行资金穿透，无法获

取充分、适当的审计证据以支持其商业合理性及财务报表列

报的准确性，无法判断是否存在关联方资金占用，也无法确

定是否有必要对上述金额进行调整。

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执行了审计

工作。审计报告的“注册会计师对财务报表审计的责任”部

分进一步阐述了我们在这些准则下的责任。按照中国注册会

计师职业道德守则，我们独立于天喻信息，并履行了职业道

德方面的其他责任。我们相信，我们获取的审计证据是充分、

适当的，为发表保留意见提供了基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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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岛中程。和信会计师事务所(特殊普通合伙)出具了保

留意见的财务报表审计报告，形成保留意见的基础内容如下：

如财务报表附注六、6 合同资产所述，截至 2023 年 12

月 31日，青岛中程菲律宾光伏项目合同资产账面余额 11.76

亿元，计提合同资产减值准备人民币 6.54 亿元，账面价值

5.22 亿元。我们未能就其未来能够收取光伏项目合同对价

5.22亿获取充分、适当的审计证据，也无法确定是否有必要

对相关财务报表项目及披露作出调整。

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内容如下：

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，如财务报表附注三、2

所述，公司2023年度营业收入较2022年度下降约人民币3.73

亿元，2023 年度合并净亏损为人民币 11.6 亿元，期末归属

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-3.65亿元。于 2023年 12月 31日，

公司流动负债超出流动资产为人民币 13.67亿元；流动负债

中包括的短期借款、应付票据及非金融机构借款余额共计人

民币 22.79亿元。于 2023年 12月 31日的现金及现金等价物

余额仅为人民币 0.17亿元。上述事项连同财务报表附注三、

2所述的其他事项，表明存在可能导致对青岛中程持续经营

能力重大疑虑的重大不确定性。

本事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。

清水源。致同会计师事务所(特殊普通合伙)出具了保留

意见的财务报表审计报告，形成保留意见的基础内容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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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附注十三、2、（3）所述，清水源公司收到河南省济

源中级人民法院 2023 年 7 月 13 日出具的《刑事判决书》

（[2022]豫 96刑初 3号），判决书判决宋颖标犯合同诈骗罪、

职务侵占罪、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，钟盛犯合同诈骗罪、

职务侵占罪。宋颖标、钟盛系清水源公司 2016 年收购河南

同生环境工程有限公司的股东。宋颖标、钟盛不服一审判决，

已向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。判决书表明河南同生环

境工程有限公司很可能存在前期差错，由于尚未终审判决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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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人占用维康药业公司资金，导致前期财务报表多计长期资

产、少计其他应收款，维康药业公司进行了前期差错更正。

实际控制人分别于 2023 年 12 月和 2024 年 3 月归还占用资

金本金及利息。由于维康药业公司未能提供完整资料，我们

无法就资金占用金额及前期差错更正事项获取充分、适当的

审计证据。

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执行了审计

工作。审计报告的“注册会计师对财务报表审计的责任”部

分进一步阐述了我们在这些准则下的责任。按照中国注册会

计师职业道德守则，我们独立于维康药业公司，并履行了职

业道德方面的其他责任。我们相信，我们获取的审计证据是

充分、适当的，为发表保留意见提供了基础。

同辉信息。大信会计师事务所(特殊普通合伙)出具了保

留意见的财务报表审计报告，形成保留意见的基础内容如下：

1.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如财务报表附注"十四、其他重要事

项(一)前期会计差错"所述,贵公司采用追溯重述法对前期财

务报表进行了更正 ,调减 2022 年 12 月 31 日应收账款

22,320,102.63元、递延所得税资产 687,878.34元、留存收益

22,083,011.42 元、调增资本公积 3,513,514.74 元,调增 2022

年度营业收入 1,241,505.19 元、调减 2022 年度净利润

1,981,779.98元。我们实施了检查、函证、访谈等审计程序,

但未能获取充分适当的证据,无法判断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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恰当性,以及对比较报表和报告期财务报表的影响。

2.立案调查 2024年 3月 29日,贵公司及实际控制人戴福

昊、原共同控制人崔振英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

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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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”补充签订物资采购合同，合同总金额 12,299.66万元（含

之前合同金额）；2023年 4月，贵公司与湖北省智慧数字技

术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智慧数字”）就“双碳绿色能源中

心项目”签订了两份物资采购合同，合同总金额 7,437.95万

元，智慧数字的销售方也为川综能，贵公司承担该项目的物

资采购工作。

2024年 2月，贵公司与川综能对以上“双碳绿色能源中

心项目”的合同及实际履约情况存在异议，双方未能达成一

致意见。贵公司于 2024 年 4 月 1 日向武汉市公安局经济犯

罪侦查支队提起对川综能等公司涉嫌合同诈骗案立案，于

2024年 4月 26日已收到《立案告知书》。鉴于实际履约情况

存在重大分歧，贵公司未确认“双碳绿色能源中心项目”2023

年度收入，并对 2022年度确认收入进行差错更正。截至 2023

年 12月 31日，贵公司将涉及“双碳绿色能源中心项目”的

款项 167,742,642.23 元计入其他应收款，并全额计提坏账准

备。就此事项，董事长陈军、财务总监兼董秘王昀出具承诺

书，愿意以持有的公司股票优先用于补偿公司实际损失。

针对上述事项我们执行了检查、函证、访谈等审计程序，

截止报告日，我们无法就公司上述业务的真实性以及对其他

应收款项全额计提坏账准备金额的合理性获取充分、适当的

审计证据，也无法确定是否有必要对该项金额进行调整。

2.供应商视联动力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款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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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，贵公司支付供应商视联动力

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货款余额 36,125,174.00元。就此事项

我们执行了检查、函证等审计程序，因未取得回函且无法执

行进一步的审计程序，我们无法就上述款项的可收回性获取

充分、适当的审计证据，也无法确定是否有必要对已计提的

坏账准备金额进行调整。

3、发出商品

如财务报表附注五（七）所述，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

日，贵公司存货中发出商品 57,663,347.86元，均系 2023年

度形成。针对发出商品，我们检查了相关的采购合同、原始

入账凭证以及对存货实施函证，因无法实施监盘程序，对其

存在性、权利和义务未能获取充分、适当的审计证据。

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执行了审计

工作。审计报告的“注册会计师对财务报表审计的责任”部

分进一步阐述了我们在这些准则下的责任。按照中国注册会

计师职业道德守则，我们独立于贵公司，并履行了职业道德

方面的其他责任。

我们相信，我们获取的审计证据是充分、适当的，为发

表保留意见提供了基础。

生物谷。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(特殊普通合伙)出具了

保留意见的财务报表审计报告，形成保留意见的基础内容如

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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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生物谷公司财务报表“附注十五、（1）”其他重大事

项所述，生物谷公司原控股股东深圳市金沙江投资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“金沙江投资公司”）通过生物谷公司对第三方

背书银行承兑汇票的方式占用生物谷公司资金，其中 2021

年度占用资金 67,115,237.50元，归还资金 39,061,315.34元，

2022年度占用资金 11,649,139.54元，归还资金 39,703,061.70

元；金沙江投资公司通过生物谷公司委托第三方理财的方式

占 用 生 物 谷 公 司 资 金 ， 其 中 2021 年 度 占 用 资 金

122,000,000.00 元，2022 年度占用资金 155,000,000.00 元，

归还资金 20,000,000.00元。截止本财务报表批准报出日，金

沙江投资公司尚未归还生物谷公司资金合计 257,000,000.00

元，且原实际控制人林艳和及原控股股东金沙江投资公司存

在大额逾期债务，我们无法获取充分、适当的审计证据判断

生物谷公司管理层本年度对上述应收款项计提的信用减值

损失金额是否恰当。

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执行了审计

工作。审计报告的“注册会计师对财务报表审计的责任”部

分进一步阐述了我们在这些准则下的责任。按照中国注册会

计师职业道德守则，我们独立于生物谷公司，并履行了职业

道德方面的其他责任。我们相信，我们获取的审计证据是充

分、适当的，为发表审计意见提供了基础。


